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GN Power Co., Ltd.*
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由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之《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關於第三屆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相關事項的事前認可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廣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尹恩剛
財務總監、聯席公司秘書及董事會秘書

中國，2022年3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高立剛先生及蔣達進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楊長利先生、施兵先生、王紅軍先生及顧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
馥友先生、楊家義先生、夏策明先生及鄧志祥先生。

* 僅供識別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作为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的相关文件，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在认真询问、积

极调查和沟通的基础上，我们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

认可意见： 

一、关于聘任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事前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有关要求，我们

对公司续聘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 

经对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威”）

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信息进行认真

核查，我们认为毕马威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能够

满足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本次聘任审计机构的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审核依据充分完整，符合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

公司制度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为保证公司

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继续聘任毕马威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同意有关其酬金安排的建议，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事前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有关要求，我们

对公司聘任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 

经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的专

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

审查，我们认为其具有机构独立性，项目成员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和胜

任能力，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能够满足公司对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的工作要求。公司本次聘任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审议

程序合法合规，审核依据充分完整，符合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

制度的要求，有利于保证上市公司的审计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同意继续聘任天健为公司2022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同意有关其酬金安排的建议，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对《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事前意见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

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严格监管。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

为正常的商业服务，公司与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

贷款等金融服务业务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



 

形。公司出具的《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全面、客观、

真实地反应了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议案在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需回避

表决。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关于对公司续签工程服务框架协议及相关年度建议年度交易金

额上限的事前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

签订的《2023年至2025年工程服务框架协议》内容及相关年度建议年度

交易金额上限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对象的经营管理及履约能力情况良好，

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公平合理,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在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综上

所述，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关于对中广核（北京）仿真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前意见 

我们认为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转让其子公司中广核（北京）仿真技

术有限公司股权给中广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广核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与

本公司于中长期及“十四五”期间的战略目标吻合，有利于本公司进一步

聚焦主责主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经营效率。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

和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



 

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权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在

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上述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馥友、杨家义、夏策明、邓志祥 

2022 年 3 月 17日 

 




